

苏政复〔2016〕54号

省政府关于筹建江苏省

高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批复
扬州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恳请同意高邮湖西新区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请示》（扬府发﹝2014﹞140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在高邮市筹建江苏省高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现行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

二、江苏省高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筹）规划面积3.35平方公里，包括两个区块。区块一规划面积1.14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为：东至南北大道，南至曙光路，西至扬菱北路，北至菱支路；区块二规划面积2.21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为：东至333省道，南至向阳河，西至邮仪公路、工业区规划南北支路、规划纬十九路、南北大道，北至规划纬十六路。

三、江苏省高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筹）必须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按规定程序履行具体用地报批手续；必须依法供地，以产业用地为主，严禁房地产开发，合理、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四、望你市切实加强对筹建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江苏省高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筹）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特色鲜明、规模适度、配套完善的要求，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发展环境，努力成为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抢占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换发展动力机制，把我省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作出积极贡献。
江苏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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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国土资源厅、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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